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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ZENDAI PROPERTY LIMITED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5）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657,624 807,581
銷售成本 (453,605) (532,940)

毛利 204,019 274,641

其他收入 45,388 26,185
分銷支出 (11,832) (2,726)
行政支出 (33,533) (30,059)
其他經營支出 － (44,643)

經營溢利 4 204,042 223,39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8,603)
融資成本 (29,548) (13,082)

除稅項開支前溢利 174,494 201,713
稅項開支 5 (65,497) (40,193)

期內溢利 108,997 161,520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1,202 135,225
少數股東權益 7,795 26,295

108,997 161,520

每股盈利 7
基本 2.02港仙 2.75港仙

攤薄 1.95港仙 2.51港仙



2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567 12,942
投資物業 294,444 293,597
商譽 61,598 60,131
收購投資物業之按金 350,352 262,283
可供銷售投資 17,784 17,809
有限制現金 500 500

非流動資產總額 737,245 647,262

流動資產
發展中及待售物業 2,308,560 2,359,963
貿易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89,670 156,228
物業發展項目之按金 202,035 64,07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投資 47,885 36,086
可供銷售投資 3,281 3,20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8,544 10,580
應收一家附屬公司一名少數股東款項 17,559 17,127
預繳稅項 11,541 2,67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927,900 587,055

流動資產總額 4,736,975 3,236,987

資產總額 5,474,220 3,88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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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425,735 378,704
來自客戶之預收款 827,925 478,27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40,809 57,545
應付一家附屬公司一名少數股東款項 38,359 30,679
銀行貸款－有抵押 264,941 350,689
應付稅項 245,171 218,264

流動負債總額 1,842,940 1,514,157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有抵押 511,159 463,625
可換股票據 64,828 202,945
優先貸款票據 10 1,135,496 -
遞延稅項負債 80,828 105,580

非流動負債總額 1,792,311 772,150

負債總額 3,635,251 2,286,307

資產淨值總額 1,838,969 1,597,94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8,075 115,575
儲備 1,456,025 1,250,05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 1,584,100 1,365,627

少數股東權益 254,869 232,315

股本總額 1,838,969 1,59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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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允值計量。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  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以下新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該等準則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資本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故並無確認任何過去期間之調
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本） 借貸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業分部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特許權安排 3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在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故未能說明全部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對其
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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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有三個營業部門，分別為物業銷售、提供旅遊及相關服務以及物業投資。該
等部門為本集團報告其主要分部資料之基準。

期內按業務分部之本集團營業額及溢利分析如下：

物業銷售 旅遊及相關服務 物業投資 本集團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635,018 794,068 7,757 10,435 14,849 3,078 657,624 807,581

業績
分類業績 166,552 212,215 (369) (170) 11,454 3,078 177,637 215,123

未分類公司收入 34,896 25,617
未分類公司支出 (8,491) (17,342)

經營溢利 204,042 223,39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8,603) － － － － － (8,603)
融資成本 (29,548) (13,082)

除稅前溢利 174,494 201,713

稅項開支 (65,497) (40,193)

期內溢利 108,997 161,520

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507 718
持有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賬之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 15,310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44,643

並已計入下列各項：

利息收入 6,166 2,442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賬之投資收益 7,961 848
出售列作持有待售資產之收益 － 21,635
股息收入 104 526
持有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賬之投資之未變現收益 23,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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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開支

綜合收益表內之稅項開支／（抵免）金額為：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及澳門所得補充稅
－本年度稅項 － －

本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稅項 40,896 40,193
－往年度撥備不足 1,738 -

42,634 40,193

本期稅項－土地增值稅
－本年度稅項 40,876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8,013) －

65,497 40,193

期內本集團並無於香港及澳門賺取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香港利得稅及澳門所得補充稅作出撥備。

中國附屬公司須繳納介乎15%至33%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二零零六年：15%至33%）。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
（「新稅法」），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因於中國上海浦東新區註冊而享
有15%之所得稅優惠稅率。從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預期所得稅稅率將在五年之過渡期內逐步增加
至標準稅率25%。而對於現行所得稅稅率為33%之附屬公司，預期其適用稅率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減至25%。然而，新稅法並無列出現行稅率如何逐步增加或降至標準稅率25%之詳情。因此，本集團
無法預測新稅法對本集團之遞延稅項負債之財政影響。新稅法之預期財政影響（如有）將在二零零七年
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推行新稅法預期不會對資產負債表中之本期應付稅項造成任何財政影響。

土地增值稅按土地增值之30%至60%累進稅率徵收，土地增值即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包括土地成本及開
發及建設開支之可扣稅開支。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本期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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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字計算：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1,202 135,225

就可換股票據之利息作出調整 1,738 5,504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2,940 140,729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5,016,033 4,911,238

可換股票據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影響 265,833 706,262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281,866 5,617,500

8. 貿易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並無向物業銷售客戶授出信貸期，惟若干重大交易的信貸條款或結算安排乃個別商議。並
無就租賃投資物業之應收租金授予信貸期。授予旅遊及相關服務客戶之信貸期介乎30天至60天。

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貿易款項117,772,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80,275,000港元）。貿易應收款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天 85,922 2,771
31至60天 2,992 883
61至90天 978 1,140
91至180天 5,962 2,909
180天以上 21,918 72,572

117,772 8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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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貿易應付款項 303,304,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2,459,000港元）。貿易應付款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天 168,035 3,161
31至60天 484 74,990
61至90天 3,954 5,304
91至180天 2,904 227
181至360天 8,850 98,449
360天以上 57,033 68,328

241,260 250,459
保證金 62,044 22,000

303,304 272,459

貿易應付款項主要指應支付予承建商之應計建築費，該等款項將待完成實際成本核算過程後支付。

10. 優先貸款票據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六日，本集團發行150,000,000美元之優先貸款票據（「票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
日到期。票據按年息10%計息，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起計每年六月六日及十二月六日每半年支付。
該等票據乃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

11. 修訂比較資料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為與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之
呈列方式一致，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44,643,000港元已於簡明綜合收益表中由行政支出重新列作其他
經營開支。

12. 結算日後事件

(a)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本集團與杉杉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訂立協議，以人民幣90,000,000元之
代價收購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30%之股權，內容有關合作及共同發展中科廊坊科技谷。

(b)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本集團與上海恆升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訂立另一份協議，以收購上海恆
錦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之所有股權，現金代價約為人民幣450,000,000元。

有關上述協議之詳情已分別於本公司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及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之公佈中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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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657,62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約 807,581,000港元下跌 19%。股東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約 135,225,000港元下降 25%至約
101,202,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2.02港仙（二零零六年中期：2.75港仙）。回顧期內，本集
團的營業額及利潤主要來自銷售及交付「九間堂」獨立別墅。

股東應佔溢利下跌，主要由於本集團為回顧期內交付之物業作出了約40,876,000港元的土地
增值稅撥備所致。

業務回顧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濟保持迅速增長，國民收入增加、人民幣
升值以及城市建設投入加大等因素，帶動中國各省市的房地產市場的需求。同時各項房地
產相關的宏觀調控政策發揮積極的作用，令樓市得以持續有序地發展。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於上海及中國其他城市積極開發和推出優質的住宅及商業項目，進
一步深化其綜合房地產開發商的角色。本集團亦致力強化財務基礎及資本結構，繼去年底
透過股份配售獲得款項淨額約244,000,000港元後，再於今年六月成功透過債券市場進行融
資，籌得款項淨額約144,800,000美元（相等於1,129,440,000港元），進一步增強本集團的資金
實力，以配合新項目的拓展，加速收購更多具發展潛力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及土地儲備，壯
大本集團的規模。

住宅項目

上海

九間堂

本集團位於上海的頂級豪宅項目「九間堂」獨立別墅的銷情繼續保持理想，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累計完成銷售34幢，累計銷售面積達23,798平方米（地上面積16,672平方米，
地下面積7,126平方米），累計合同總金額人民幣935,310,000元（相等於約944,758,000港元）。
回顧期內則售出6幢，總銷售面積為4,459平方米（地上面積3,121平方米，地下面積1,338平方
米），合同總金額人民幣234,300,000元（相等於約236,667,000港元）。回顧期內，合共21幢獨
立別墅已交付及入帳，合同金額達人民幣596,044,000元（相等於602,065,000港元）。自二零
零四年推出以來，「九間堂」獨立別墅一直深受市場歡迎，其售價亦不斷攀升。回顧期內，
其平均售價已上升至超過每平方米人民幣50,000元，較二零零六年全年的平均售價每平方米
人民幣36,200元上升超過38%。預期售價將持續上揚，而本集團亦將繼續採取合適的銷售策
略以爭取最佳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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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市

吉林項目

可銷售總面積約達196,000平方米的吉林大型住宅項目已於去年六月動工。項目共分三期開
發，第一期將發展為11幢獨立別墅及118幢聯排別墅，可銷售總面積約為39,400平方米，預
期於今年底竣工。項目第一期已於去年十一月開始預售，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累
計完成銷售109幢聯排別墅，累計銷售面積30,853平方米，累計合同總金額人民幣114,300,000
元（相等於115,455,000港元）。回顧期內售出22個單位，銷售面積6,236平方米，合同總金額
人民幣24,036,000元（相等於24,279,000港元）。至於第二期將發展為高層住宅及配套商舖的
住宅項目，計劃興建560個住宅單位，已於回顧期內動工，預期於本年底開始預售並在明年
底完工。項目第三期則仍在規劃階段。

長春項目

位於長春的住宅及配套商舖的大型住宅項目已於回顧期內動工，項目佔地約800,000平方米，
可銷售總面積約1,050,000 平方米。該項目共分多期發展，第一期佔地77,300平方米，包括
住宅及商用業物，可銷售面積分別約為100,700平方米及4,300平方米，預計在本年十月開始
預售，並計劃在二零零八年底完工。項目的其他發展部份仍在規劃階段。

濱江新城．証大花園

位於江蘇省海門市的「濱江新城．証大花園」並非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主力銷售項目。項目
第一部份－「東州府」共分三期發展，第一期合共提供52幢獨立別墅，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累計完成銷售40個單位，累計銷售面積13,640平方米，累計合同總金額人民幣
62,992,000元（相等於63,628,000港元）。「東州府」的第二期及第三期則仍在規劃階段。「濱江
新城．証大花園」第二部份亦已於去年八月動工，項目共分四期開發，將發展為低密度聯排
屋的綜合住宅區。項目第一期共210個單位，可銷售總面積約達45,900平方米。餘下三期則
仍在規劃階段。此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在海門收購另一幅土地，面積約為811,000平方
米，將作為住宅用途。該土地的規劃正在進行中。

商用物業項目

上海

証大立方大廈

本集團位於上海浦東的甲級寫字樓項目「証大立方大廈」已於去年七月封頂，並於今年八月
竣工。「証大立方大廈」樓高21層，連同兩層地庫停車場，可銷售總面積約達39,809平方米。
項目可提供130個辦公樓單位，面積約29,471平方米。「証大立方大廈」已於去年十月開始預
售，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累計完成銷售78個單位，累計銷售面積17,418平方米，
累計合同總金額人民幣308,691,000元（相等於311,809,000港元）。回顧期內合共售出44個單
位，銷售面積為10,602平方米，合同總金額為人民幣196,679,000元（相等於198,666,000港
元）。回顧期內的最高售價為每平方米人民幣23,500元，較去年十月初開售時的平均售價每
平方米人民幣16,000元上升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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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口金融中心

同位於上海浦東的甲級商業項目「五道口金融中心」現正進行內部裝修，預期將於明年初竣
工。「五道口金融中心」佔地約16,000平方米，發展為南座及北座兩幢甲級寫字樓以及高級
購物中心，連同地庫停車場，可銷售總面積約為105,900平方米。台灣長榮集團向本集團購
入樓高12層的南座寫字樓，作為其亞太地區總部，交易已於回顧期內完成，預計二零零八
年四月可交付使用；至於北座寫字樓、購物中心及地庫停車場，本集團考慮留為投資性物
業，並將於今年十月開始預租。

喜瑪拉雅中心

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會的效應已逐步反映，市場對上海商用物業的需求不斷上升，本集團
緊臨上海浦東新國際博覽中心會場的「喜瑪拉雅中心」綜合商業項目於回顧期內動工。項目
佔地約28,900平方米，可銷售總面積約為150,000平方米，將發展為一座擁有450個房間的五
星級酒店、藝術博物館、多功能會議廳、電影院、辦公樓以及相關商業設施的綜合商業建
築。「喜瑪拉雅中心」已完成了地基工程，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完工。

証大大拇指廣場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訂立協議收購上海浦東「証大大拇指廣場」部份商場權益作為收租物業，
經過去年優化租戶組合後，著名品牌包括屈臣氏、哈根達斯及耐克等相繼進駐，鞏固了廣
場作為浦東「新天地」的地位，同時增加了租金收益。按照收購協議付款細則，本集團將於
二零零八年前分期付清總代價人民幣  680,000,000 元。集團預期二零零九年的租金收入將
約達人民幣  50,000,000 元。

其他城市

揚州商業項目

本集團計劃於揚州市中心建造一個集商業、文化、休閒及娛樂於一身的綜合項目，內容包
括民俗文化遊覽區及商業購物區。項目可銷售總面積約為90,000平方米，共分三期開發，現
時正進行拆遷工作。

定息票據發行

回顧期內，本集團發行了本金總額150,000,000美元之五年期10%定息票據，籌得款項淨額約
144,800,000美元（相等於1,129,440,000港元）作房地產發展及一般營運之用。該等定息票據分
別獲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惠譽及穆迪給予「B+」、「B+」及「B2」評級，本集團並已將該
票據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是次發行定息票據，進一步增強本集團的資金實
力，以配合新項目的拓展，加速收購更多具發展潛力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及土地儲備，壯大
本集團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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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今年七月，本集團與杉杉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訂定框架協議，合作及共同發展位於中國河北
省廊坊市的中科廊坊科技谷，這項合作有助本集團在環渤海灣經濟圈建立業務據點。由於
中國政府已將環渤海灣經濟圈確認為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其中一個主要發展重點，憑藉本集
團於發展商業物業項目方面的卓越能力，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本集團深信中科廊坊科技
谷將可最終發展成為中國的矽谷，而透過此策略性合作，本集團將可額外增加可銷售總面
積達1,000,000平方米的土地儲備。

今年八月，本集團訂定另一項框架協議，透過收購上海囱錦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100%權益，
以獲得一項位於上海浦東的中高檔綜合房地產項目「囱升名邸」。囱升名邸位於浦東張楊路
與桃林路，毗鄰源森體育場，地盤面積達12,789平方米，可銷售總面積約61,694平方米。該
項目將包括一幢附設兩層商業裙房之17層高酒店及兩幢18層高、首層作為商業用途之住宅
樓宇。另設有兩層地庫，將作為娛樂及休閒相關的商業設施和停車場。項目已於二零零六
年動工，現時已接近封頂。是項收購將可讓本集團得以在浦東最繁盛的商業地段，發展綜
合商業及住宅項目，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收入來源。

上述各項收購完成後，本集團土地儲備的可銷售總面積，將由現時的3,296,000平方米增加
至約4,360,000平方米，而本集團的業務據點，亦將分佈於中國四大經濟重點發展區域，其
中包括集團的核心業務基地上海、長三角一帶（江蘇的海門及揚州）、環渤海灣經濟圈（廊坊）
和東北（長春及吉林），同時本集團亦不排除於珠三角和中西部區域尋求發展的機會，使業
務區域分佈更具規模化。

在開發項目的類別方面，本集團仍會繼續住宅及商業物業雙線發展的策略，在上海的發展
項目會以高檔住宅及甲級商業項目為主，而中國二線城市方面，則會開發更多優質的中高
檔住宅項目及配套商業設施。在資產配比方面，本集團將保留部份商用物業作為投資性物
業，以增加經常性租金收入；有見市場對優質寫字樓的需求殷切，加上商用物業的價格不
斷上升，本集團不排除在價格合適的情況下，將部份投資性物業出售以獲取最大收益，並
將所得資金投放於其他更具發展潛力的地產項目上。

展望未來，中國房地產業將長期持續發展，為市場參予者締造龐大商機。本集團憑藉累積
多年的物業開發經驗，加上已強化的資本結構及財務基礎，將全力爭取進行市場拓展及深
化，以為股東創造豐厚的回報。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資本結構及資本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十分穩健，資產淨額約為1,838,000,000港元（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98,0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1,723,000,000港元，增加至約2,894,000,000港元，流動比率約為2.57倍（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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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用較審慎之財務政策，並密切監察其現金流量。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之綜合銀行貸款約為776,000,000港元（其中88%為人民幣，其餘為港元），當中265,000,000
港元乃須於一年內償還，另有本金額63,8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及1,135,000,000港元之優
先貸款票據，分別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及二零一二年六月到期。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1,928,000,000港元，其中40%為人民幣，其餘為港元。

物業銷售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分部之營業額達635,018,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
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794,068,000港元減少159,050,000港元或20%。本分部之溢利為
166,552,000港元，較二零零六年同期之212,215,000港元下降45,663,000港元。本分部之營業
額及業績減少，主要由於期內交付物業之總樓面面積較去年同期為少所致。

旅遊及相關業務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分部之營業額由10,435,000港元減少至本期間之
7,757,000港元。本分部之營業額減少，乃由於所舉行之旅行團減少所致。

物業投資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分部之營業額由 3,078,000港元上升至本期之
14,849,000港元。本分部之營額上升乃由於租賃權益增加所致。

外幣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貨幣資產與負債以人民幣計算，故此本集團之匯率風險偏低。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共僱用約240名（二零零六年：230名）僱員，
按工作性質及市況釐定薪酬。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地方市政府退休計劃、
保險及醫療保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價值約992,060,000港元之待售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作為
本集團所獲銀行貸款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銀行向購買本集團發展物業之客戶所提供之按揭，為
客戶向銀行作出擔保11,09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740,000港元），另有尚
未了結重大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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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
零）。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有關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基於對
本公司董事作出之特定查詢，本公司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

中期財務報表之審閱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審閱，其獨立審閱報告亦會收錄於中期報告內。

審核委員會亦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政策，並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
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致謝

本人謹代表本公司董事會感謝客戶、供應商、銀行、員工及股東於期內給予本集團之支持、
努力及承諾。

承董事會命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

主席
戴志康

於 本 公 佈 日 期 ，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戴 志 康 先 生 、 方 斌 先 生 、 張 偉 先 生 、
汪先剛先生、葉文斌先生、陸朴鴒先生及湯健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敏霖先生、
賴焯藩先生及謝曉東博士。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八日

* 僅供識別


